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84號

原      告  陳香琴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洪國鎮律師

            鄭吉生  

被      告  吉登租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周欣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周宜德  

0000000000000000

            呂德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 理 人  蔡瑋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並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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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

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及第

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吉登租車

有限公司（下稱吉登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23日經112年度

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推選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

並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6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0215000

號函准解散登記，並已向本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被告吉登

公司公示資料查詢、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㈠第19、145頁）。而被告吉登公司經解散登記，惟須

俟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

竣，公司法人格始因清算完結而消滅，則其既尚未踐行清算

程序完畢，法人格現仍存續，就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能力，

且依前揭規定，自應以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即被告吉登公

司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被告周欣穎、呂德倫於102年間共同出

資設立被告吉登公司，原告為該公司總出資額32％（即新臺

幣（下同）1,600,000元）之股東，被告呂德倫為被告吉登

公司之董事，被告周宜德為被告吉登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

周欣穎亦為股東，嗣經選任為被告吉登公司之清算人。詎被

告吉登公司於105年底起改由被告周欣穎、呂德倫、周宜德

（下合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與被告吉登公司合稱被告吉

登公司等4人）經營，其等即預謀掏空被告吉登公司之資

產，除未通知原告參與歷次股東會外，更擅自將被告吉登公

司名下所有汽車9輛（車牌號碼分別為RAC-3007、RAC-301

6、RAC-3007、RAC-2975、RAC-3023、RBM-2527、RAC-302

9、RAC-3015、RAC-2529、RAC-2976，下合稱系爭車輛）全

部出售，其中部分汽車更係移轉至被告周宜德擔任負責人且

與被告吉登公司營業項目相近之尚鴻租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尚鴻公司），致被告吉登公司無繼續經營之可能，所得價

款亦去向不明，並未分予各股東；另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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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負債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元以上，致被告

吉登公司近年來無從為盈餘分配，顯然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

盈餘分派請求權。又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112年間自行召開股

東臨時會決議解散被告吉登公司，並選任被告周欣穎擔任清

算人，繼續排除原告作為股東於清算過程中之權利，而被告

吉登公司於申報112年間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尚有現金2,3

21,663元，現被告吉登公司既已解散，被告吉登公司及被告

周欣穎等3人即應將賸餘財產依股權比例分配予原告，然其

等迄今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有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復因其等之

過失致被告吉登公司無法向法院取回提存擔保金，致賸餘財

產銳減，亦侵害原告基於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是以，被告周欣穎等3人均屬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

人，但皆未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共同

與被告吉登公司侵害原告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3條第

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

項規定，於本案一部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與被告吉登公司

連帶賠償2,321,66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

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吉登公司除109年至111年間，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而未召開股東會，其餘年度之股東會均有通知原

告，並經原告親自或委任鄭吉生或洪國鎮律師（該2人即本

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到場參與，非如原告所指將其排除在

外之情。而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起原由原告及鄭吉生經營

管理，自106年間起因營運狀況不佳且資金不足，乃於107年

5月23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7年股東會），決議將公司

名下效益較低之車輛出售，並給予股東優先認購權；又於10

8年9月4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經股東會

決議授權時任負責人即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而出售所

得價金均用於公司營運或償還公司負債，無原告所稱擅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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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情事。又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侵占、背

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

臺北地檢署）予以不起訴處分，可見被告呂德倫、周宜德並

無侵害公司股東權益可言。另原告於106年間移交經營權

時，被告吉登公司已有高額之股東往來負債，於被告周欣穎

等3人經營期間雖略有升降，但再無大額之股東往來借款，

難認有何捏造虛假數額之情。再者，被告吉登公司不堪長期

虧損，且屢遭原告興訟，故於112年間經股東會決議清算，

而其資產清冊固顯示有現金2,321,663元，但其中1,960,083

元業因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勞資訴訟，乃依法

提存於法院，嗣被告吉登公司依判決結果賠償後，原告及鄭

吉生卻對法院通知其表示意見之函文置之不理，始致被告吉

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此顯非屬被告周欣穎等3

人之過失，足見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未刻意隱匿或侵占公司

資產，原告迄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及被告吉登公

司有何共同侵害其股東權益之行為，亦未就其所受損害為若

干為具體說明，其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應連帶

賠償2,321,663元，自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4月18日經核准設立，該時董事為被告

呂德倫，被告周欣穎、原告則為股東；嗣被告吉登公司於11

2年5月23日經股東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決議解散，

並選任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而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

德提出刑事侵占、背信、詐害債權等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偵辦後，以111年度偵字第31496號、112年度偵字第205

8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且有被告吉登公司設立登記表、系爭112年股東會議

事錄、願任清算人同意書、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1至22、221至225、251至255頁），並

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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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周欣穎等3人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負責人、清算

人，惟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其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

請求權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受有損害，應與被告吉登公司

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情，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

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

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

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盈餘分

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

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

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

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有限公司係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

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應載明資本總額、各股東出資額、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

標準；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後，

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

利，公司法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第1項第4、5

款、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3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可知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具有獨立之法人

格，雖係由股東組成，然公司與股東係不同權利主體，公司

名下財產仍歸屬於公司所有，並非由股東依出資額或股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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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共有，此與合夥財產，係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者不同，

且股東基於股東權請求公司分派盈餘，係以公司有盈餘為前

提，且盈餘之分派亦須符合前揭規定，非謂公司未發放盈

餘，即可一概認定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有受損之情。

　⒊復按公司股東雖有參與股東會議權、依法定程序請求撤銷股

東會決議權、少數股東之請求收買股份權、制止董事會為特

定行為之請求權、解任董事權，以及對於解散清算後之公司

剩餘財產請求權等權利。然公司乃有別於股東之另一權利主

體，當公司之權益受侵害，而代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有應

負責之事由時，股東除依公司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規定之程

序實施訴訟行為，請求救濟外，於法律別無明文之情形下，

尚難謂股東得逕以股東個人之身分，就另一權利主體之公司

受損害權益為主張，方無悖於權利主體始得行使其權利之法

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

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之股東，基於持有股份對於公司行

使盈餘分派請求權，及於公司解散後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請

求權，與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侵害，而對於侵權行為人

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截然有別。本件上訴人主張之事實

縱為真實，其受損害之人為公司，而非上訴人，難以上訴人

為該公司之股東，基於其股權得行使盈餘分派或剩餘財產分

配之權，即認其同時受損害，而得對被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

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

損害，受害者應為公司，損害亦歸屬公司，公司之個別股東

尚不得直接請求該侵害公司權益者，對個別股東害負損害賠

償責任。

　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呂德倫、周欣穎、周宜德（即被告周欣

穎等3人）於經營被告吉登公司期間，擅自處分原屬被告吉

登公司之系爭車輛，卻未說明金錢流向或提出交易資料，致

被告吉登公司產生鉅額虧損，並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

派請求權云云，為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所否認，並舉系爭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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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暨委託書、吉登公司107年6月20日函暨

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系爭108年股東會會議記錄為憑（見本

院卷㈠第197至212頁）。觀諸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

所載，其中第二案之案由為：「公司從106年起因旅遊市場

緊縮等因素，加上繳交車貸使營運資金不足，經開股東會以

借款方式活化財務，目前已借款新台幣1,800,000元，今資

金依然吃緊，且現金周轉可能不足，為解決此短缺及健全財

務結構，擬請討論資金以�增加貸款金額。�增加資金股

本。�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如何籌措提請

公決」，並作成採取丙案「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

車輛，目前車趟率約30％，先出售舊車待景氣好轉，亦可購

買新車增加車輛數且調整車齡結構，出售時以雙掛號通知股

東，股東亦有優先認購權」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197至198

頁）；另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亦討論案由三「吉登租車公司1

08年度營業方針、計畫討論」，並作成「授權周宜德處理賣

車事宜。賣掉公司7部車，賣出後再召開股東會，討論如何

分配股東及數額」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207至208頁）；就

上開2次股東會，原告均委由鄭吉生出席，此亦有各該委託

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㈠第201、211頁），可知被告吉登公

司確經股東會決議出售車輛，並授權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

宜，已難謂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擅自處分系爭車輛之情。又

原告雖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未交代售車之金流去向，顯係脫

產，蓄意掏空被告吉登公司，然就此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

其說，且其前就相同事實對被告呂德倫及被告周宜德提出侵

占、背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北地檢署以系爭刑

事案件予以不起訴處分，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㈠第221至225頁），復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

全案卷證審閱無訛，故要難逕認原告所述為真。況系爭車輛

乃被告吉登公司所有之財產，揆諸上開說明，縱認被告周欣

穎等3人有侵占售車價金之行為，然其等亦係侵害原本應歸

屬於被告吉登公司之權益內容，故受損害者應為被告吉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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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而非股東個人，則原告直接以股東身分向被告吉登公司

等4人請求損害賠償，自難謂有據。

　⒌又查，原告另主張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

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餘元，造成被告吉登公司虧損，亦

侵害其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112年度

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亦為被告周

欣穎等3人所否認，辯稱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係從1

02年間之2,100,000元，逐年攀升至106年間之12,200,000

元，而非於112年突然增加至12,604,000元等語，並舉被告

吉登公司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資產負債表為佐證（見本

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1至62頁）。參諸前開國

稅局電子申報資料及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所示，被告吉登公司

歷年之「業主（股東）往來」金額依序為102年之2,100,000

元、103年之8,200,000元、104年之9,900,000元、105年之

9,900,000元、106年之12,200,000元、107年之13,400,000

元、108年之12,604,000元、109年之11,604,000元、110年

之11,604,000元、111年之12,604,000元、112年之12,604,0

00元（見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3、49、55、

60、62頁），又原告不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於102至106年間係

由其經營，其係於106年1月25日將業務移交予被告周欣穎等

3人，亦有其提出之業務交接清冊在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

59至377頁），佐之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我是幫吉登公司

作帳的記帳士，從我母親楊碧蓮就開始處理，到我112年設

立事務所時已經超過10年；102至106年1至2月間示由原告交

付銷項發票、進項憑證、銀行存借款、股東往來紀錄、應

收、應付帳款紀錄等相關憑證等給母親的事務所來進行報稅

事宜，106年原告離開吉登公司後，中間有改為一位李小姐

接洽，後來就都改成周太太作為主辦會計直到現在；又關於

102至112年度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我們入帳後發

現吉登公司的現金是負數，就去詢問當時對接的會計人員，

他們說是股東借公司錢來付公司帳款，故列為股東往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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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至173頁），由上可見，被告吉登公

司於原告106年移轉經營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時，已有12,20

0,000元之股東往來金額，其後該數額逐年有所增減，迄112

年止為12,604,000元，但均未曾減少至接近零元之低額，即

無足證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於接手經營公司後虛增1,200萬

餘元股東往來數額之情事。原告雖質疑前開資產負債表均未

見公司或記帳士之用印，且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移交帳冊時

並無虧損云云，但此經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被告等人提出

之102至112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均係由我或我母親的事

物所製作，都是由事務所人員輸入數字後，由軟體套裝而

成，簽章欄位亦係軟體制式格式，我或我母親的事務所都沒

有在蓋章，而吉登公司在102至105年度都是虧損等語明確

（見本院卷㈡第172至173頁），而原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確

切事證說明前開文件有何不實之處，觀其前開所提業務交接

清冊亦僅見雙方於106年1月25日移交零用金6,243元及財

產、檔案、印章等清冊（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但未

能窺見該等書面文件之具體內容，自無足證明原告前述被告

吉登公司於移轉經營權並無虧損等情為真，當難為其有利之

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猶無所據。

　⒍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

經營期間有可發放之盈餘，且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關於盈

餘分派之相關規定，但被告周欣穎等3人仍不予發放等情，

則原告主張其盈餘分派請求權受損，實無依據。從而，原告

以其作為被告吉登公司股東之身分，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

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核非有理。

　㈡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賸餘財

產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

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民法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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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條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職務，

倘有怠忽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時，應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任；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並應對第三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公司法第95條亦定有明文。可知清算人於清償公司債務

前，不得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給股東，倘違反此項規定，尚

須負刑事責任。

　⒉經查，被告吉登公司由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迄今尚未清

算完結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吉登公司既未清算完

畢，清算人即被告周欣穎或其他被告均無將公司賸餘財產分

派予原告之給付義務，則原告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已難謂

受有損害。原告雖主張依被告吉登公司112年所申報之111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見其尚餘2,264,864元現金，卻不依

股權比例分派予原告，又過失不向法院取回提存金，導致公

司財產減少，使其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隨之受損云云，並舉

被告吉登公司112年6月19日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

105頁），然此據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否認，辯稱上開現金中

有1,960,083元係供作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另

案勞資訴訟之擔保提存金，係因原告及鄭吉生消極不理會法

院請其表示意見之通知，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

開擔保金等語。參諸原告及鄭吉生與被告吉登公司就另案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案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字

第104號案件），於111年11月14日調解成立，嗣被告吉登公

司雖依調解成立內容履行，但就其中第3項「吉登公司應於1

11年12月15日匯款給付陳香琴17萬元」部分，遲於111年12

月19日履行，不合乎第5項原告同意取回提存物之條件，而

本院提存所經函知原告、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得否取回提

存物表示意見，或通知其等到場說明，均未獲置理，故本院

提存所乃依形式審查否准被告吉登公司取回提存金之聲請等

情，有上開調解筆錄、本院提存所112年取字第1023號意見

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存字第1842、1843、186

6號、112年度取字第1023、1024、1025號案件卷證審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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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可知被告吉登公司雖未按期履行調解成立內容，但遲延

天數僅有4日，其後亦積極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金，

卻因原告、鄭吉生消極不表示意見，致該等提存金迄今仍無

法取回，則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是否有怠予取回提存金之過

失，實難遽論。因認原告之主張，並無可取。

⒊據上，原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有何侵害行為，

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究竟受何損失，故其主張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請求被告吉登公

司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或被告周欣穎應依公司法

第95條規定負清算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均難認有理。

  ㈢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

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⒈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定有明文。然此條既係針對公司所受損害，則原告

自無從依此條主張其股東權受損之損害賠償。

　⒉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

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亦有明文。惟被告周欣穎等3人既均難認成立侵權行

為，而毋須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

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

司等4人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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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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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84號
原      告  陳香琴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洪國鎮律師
            鄭吉生  
被      告  吉登租車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周欣穎  






被      告  周宜德  


            呂德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 理 人  蔡瑋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並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吉登租車有限公司（下稱吉登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23日經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推選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並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6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0215000號函准解散登記，並已向本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被告吉登公司公示資料查詢、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145頁）。而被告吉登公司經解散登記，惟須俟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公司法人格始因清算完結而消滅，則其既尚未踐行清算程序完畢，法人格現仍存續，就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能力，且依前揭規定，自應以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即被告吉登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被告周欣穎、呂德倫於102年間共同出資設立被告吉登公司，原告為該公司總出資額32％（即新臺幣（下同）1,600,000元）之股東，被告呂德倫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董事，被告周宜德為被告吉登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周欣穎亦為股東，嗣經選任為被告吉登公司之清算人。詎被告吉登公司於105年底起改由被告周欣穎、呂德倫、周宜德（下合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與被告吉登公司合稱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經營，其等即預謀掏空被告吉登公司之資產，除未通知原告參與歷次股東會外，更擅自將被告吉登公司名下所有汽車9輛（車牌號碼分別為RAC-3007、RAC-3016、RAC-3007、RAC-2975、RAC-3023、RBM-2527、RAC-3029、RAC-3015、RAC-2529、RAC-2976，下合稱系爭車輛）全部出售，其中部分汽車更係移轉至被告周宜德擔任負責人且與被告吉登公司營業項目相近之尚鴻租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鴻公司），致被告吉登公司無繼續經營之可能，所得價款亦去向不明，並未分予各股東；另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元以上，致被告吉登公司近年來無從為盈餘分配，顯然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又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112年間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被告吉登公司，並選任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繼續排除原告作為股東於清算過程中之權利，而被告吉登公司於申報112年間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尚有現金2,321,663元，現被告吉登公司既已解散，被告吉登公司及被告周欣穎等3人即應將賸餘財產依股權比例分配予原告，然其等迄今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有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復因其等之過失致被告吉登公司無法向法院取回提存擔保金，致賸餘財產銳減，亦侵害原告基於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是以，被告周欣穎等3人均屬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但皆未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共同與被告吉登公司侵害原告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於本案一部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與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吉登公司除109年至111年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未召開股東會，其餘年度之股東會均有通知原告，並經原告親自或委任鄭吉生或洪國鎮律師（該2人即本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到場參與，非如原告所指將其排除在外之情。而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起原由原告及鄭吉生經營管理，自106年間起因營運狀況不佳且資金不足，乃於107年5月23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7年股東會），決議將公司名下效益較低之車輛出售，並給予股東優先認購權；又於108年9月4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經股東會決議授權時任負責人即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而出售所得價金均用於公司營運或償還公司負債，無原告所稱擅自處分之情事。又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予以不起訴處分，可見被告呂德倫、周宜德並無侵害公司股東權益可言。另原告於106年間移交經營權時，被告吉登公司已有高額之股東往來負債，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經營期間雖略有升降，但再無大額之股東往來借款，難認有何捏造虛假數額之情。再者，被告吉登公司不堪長期虧損，且屢遭原告興訟，故於112年間經股東會決議清算，而其資產清冊固顯示有現金2,321,663元，但其中1,960,083元業因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勞資訴訟，乃依法提存於法院，嗣被告吉登公司依判決結果賠償後，原告及鄭吉生卻對法院通知其表示意見之函文置之不理，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此顯非屬被告周欣穎等3人之過失，足見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未刻意隱匿或侵占公司資產，原告迄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及被告吉登公司有何共同侵害其股東權益之行為，亦未就其所受損害為若干為具體說明，其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應連帶賠償2,321,663元，自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4月18日經核准設立，該時董事為被告呂德倫，被告周欣穎、原告則為股東；嗣被告吉登公司於112年5月23日經股東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決議解散，並選任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而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刑事侵占、背信、詐害債權等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11年度偵字第31496號、112年度偵字第2058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被告吉登公司設立登記表、系爭112年股東會議事錄、願任清算人同意書、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1至22、221至225、251至255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周欣穎等3人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負責人、清算人，惟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其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受有損害，應與被告吉登公司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情，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盈餘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有限公司係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應載明資本總額、各股東出資額、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準；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後，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法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第1項第4、5款、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3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具有獨立之法人格，雖係由股東組成，然公司與股東係不同權利主體，公司名下財產仍歸屬於公司所有，並非由股東依出資額或股份比例共有，此與合夥財產，係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者不同，且股東基於股東權請求公司分派盈餘，係以公司有盈餘為前提，且盈餘之分派亦須符合前揭規定，非謂公司未發放盈餘，即可一概認定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有受損之情。
　⒊復按公司股東雖有參與股東會議權、依法定程序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權、少數股東之請求收買股份權、制止董事會為特定行為之請求權、解任董事權，以及對於解散清算後之公司剩餘財產請求權等權利。然公司乃有別於股東之另一權利主體，當公司之權益受侵害，而代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有應負責之事由時，股東除依公司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規定之程序實施訴訟行為，請求救濟外，於法律別無明文之情形下，尚難謂股東得逕以股東個人之身分，就另一權利主體之公司受損害權益為主張，方無悖於權利主體始得行使其權利之法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之股東，基於持有股份對於公司行使盈餘分派請求權，及於公司解散後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請求權，與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侵害，而對於侵權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截然有別。本件上訴人主張之事實縱為真實，其受損害之人為公司，而非上訴人，難以上訴人為該公司之股東，基於其股權得行使盈餘分派或剩餘財產分配之權，即認其同時受損害，而得對被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損害，受害者應為公司，損害亦歸屬公司，公司之個別股東尚不得直接請求該侵害公司權益者，對個別股東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呂德倫、周欣穎、周宜德（即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經營被告吉登公司期間，擅自處分原屬被告吉登公司之系爭車輛，卻未說明金錢流向或提出交易資料，致被告吉登公司產生鉅額虧損，並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為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所否認，並舉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暨委託書、吉登公司107年6月20日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系爭108年股東會會議記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97至212頁）。觀諸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所載，其中第二案之案由為：「公司從106年起因旅遊市場緊縮等因素，加上繳交車貸使營運資金不足，經開股東會以借款方式活化財務，目前已借款新台幣1,800,000元，今資金依然吃緊，且現金周轉可能不足，為解決此短缺及健全財務結構，擬請討論資金以增加貸款金額。增加資金股本。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如何籌措提請公決」，並作成採取丙案「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目前車趟率約30％，先出售舊車待景氣好轉，亦可購買新車增加車輛數且調整車齡結構，出售時以雙掛號通知股東，股東亦有優先認購權」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197至198頁）；另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亦討論案由三「吉登租車公司108年度營業方針、計畫討論」，並作成「授權周宜德處理賣車事宜。賣掉公司7部車，賣出後再召開股東會，討論如何分配股東及數額」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207至208頁）；就上開2次股東會，原告均委由鄭吉生出席，此亦有各該委託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㈠第201、211頁），可知被告吉登公司確經股東會決議出售車輛，並授權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已難謂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擅自處分系爭車輛之情。又原告雖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未交代售車之金流去向，顯係脫產，蓄意掏空被告吉登公司，然就此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其前就相同事實對被告呂德倫及被告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北地檢署以系爭刑事案件予以不起訴處分，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至225頁），復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審閱無訛，故要難逕認原告所述為真。況系爭車輛乃被告吉登公司所有之財產，揆諸上開說明，縱認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侵占售車價金之行為，然其等亦係侵害原本應歸屬於被告吉登公司之權益內容，故受損害者應為被告吉登公司，而非股東個人，則原告直接以股東身分向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請求損害賠償，自難謂有據。
　⒌又查，原告另主張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餘元，造成被告吉登公司虧損，亦侵害其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112年度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亦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所否認，辯稱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係從102年間之2,100,000元，逐年攀升至106年間之12,200,000元，而非於112年突然增加至12,604,000元等語，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資產負債表為佐證（見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1至62頁）。參諸前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及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所示，被告吉登公司歷年之「業主（股東）往來」金額依序為102年之2,100,000元、103年之8,200,000元、104年之9,900,000元、105年之9,900,000元、106年之12,200,000元、107年之13,400,000元、108年之12,604,000元、109年之11,604,000元、110年之11,604,000元、111年之12,604,000元、112年之12,604,000元（見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3、49、55、60、62頁），又原告不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於102至106年間係由其經營，其係於106年1月25日將業務移交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亦有其提出之業務交接清冊在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佐之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我是幫吉登公司作帳的記帳士，從我母親楊碧蓮就開始處理，到我112年設立事務所時已經超過10年；102至106年1至2月間示由原告交付銷項發票、進項憑證、銀行存借款、股東往來紀錄、應收、應付帳款紀錄等相關憑證等給母親的事務所來進行報稅事宜，106年原告離開吉登公司後，中間有改為一位李小姐接洽，後來就都改成周太太作為主辦會計直到現在；又關於102至112年度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我們入帳後發現吉登公司的現金是負數，就去詢問當時對接的會計人員，他們說是股東借公司錢來付公司帳款，故列為股東往來項目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至173頁），由上可見，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106年移轉經營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時，已有12,200,000元之股東往來金額，其後該數額逐年有所增減，迄112年止為12,604,000元，但均未曾減少至接近零元之低額，即無足證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於接手經營公司後虛增1,200萬餘元股東往來數額之情事。原告雖質疑前開資產負債表均未見公司或記帳士之用印，且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移交帳冊時並無虧損云云，但此經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被告等人提出之102至112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均係由我或我母親的事物所製作，都是由事務所人員輸入數字後，由軟體套裝而成，簽章欄位亦係軟體制式格式，我或我母親的事務所都沒有在蓋章，而吉登公司在102至105年度都是虧損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72至173頁），而原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確切事證說明前開文件有何不實之處，觀其前開所提業務交接清冊亦僅見雙方於106年1月25日移交零用金6,243元及財產、檔案、印章等清冊（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但未能窺見該等書面文件之具體內容，自無足證明原告前述被告吉登公司於移轉經營權並無虧損等情為真，當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猶無所據。
　⒍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經營期間有可發放之盈餘，且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關於盈餘分派之相關規定，但被告周欣穎等3人仍不予發放等情，則原告主張其盈餘分派請求權受損，實無依據。從而，原告以其作為被告吉登公司股東之身分，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核非有理。
　㈡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民法第90條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職務，倘有怠忽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時，應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並應對第三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公司法第95條亦定有明文。可知清算人於清償公司債務前，不得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給股東，倘違反此項規定，尚須負刑事責任。
　⒉經查，被告吉登公司由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迄今尚未清算完結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吉登公司既未清算完畢，清算人即被告周欣穎或其他被告均無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予原告之給付義務，則原告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已難謂受有損害。原告雖主張依被告吉登公司112年所申報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見其尚餘2,264,864元現金，卻不依股權比例分派予原告，又過失不向法院取回提存金，導致公司財產減少，使其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隨之受損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112年6月19日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據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否認，辯稱上開現金中有1,960,083元係供作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另案勞資訴訟之擔保提存金，係因原告及鄭吉生消極不理會法院請其表示意見之通知，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等語。參諸原告及鄭吉生與被告吉登公司就另案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案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字第104號案件），於111年11月14日調解成立，嗣被告吉登公司雖依調解成立內容履行，但就其中第3項「吉登公司應於111年12月15日匯款給付陳香琴17萬元」部分，遲於111年12月19日履行，不合乎第5項原告同意取回提存物之條件，而本院提存所經函知原告、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得否取回提存物表示意見，或通知其等到場說明，均未獲置理，故本院提存所乃依形式審查否准被告吉登公司取回提存金之聲請等情，有上開調解筆錄、本院提存所112年取字第1023號意見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存字第1842、1843、1866號、112年度取字第1023、1024、1025號案件卷證審閱無訛，可知被告吉登公司雖未按期履行調解成立內容，但遲延天數僅有4日，其後亦積極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金，卻因原告、鄭吉生消極不表示意見，致該等提存金迄今仍無法取回，則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是否有怠予取回提存金之過失，實難遽論。因認原告之主張，並無可取。
⒊據上，原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有何侵害行為，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究竟受何損失，故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或被告周欣穎應依公司法第95條規定負清算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均難認有理。
  ㈢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⒈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然此條既係針對公司所受損害，則原告自無從依此條主張其股東權受損之損害賠償。
　⒉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惟被告周欣穎等3人既均難認成立侵權行為，而毋須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84號

原      告  陳香琴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洪國鎮律師

            鄭吉生  

被      告  吉登租車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周欣穎  







被      告  周宜德  



            呂德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 理 人  蔡瑋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並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

    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

    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及第

    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吉登租車

    有限公司（下稱吉登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23日經112年度

    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推選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

    並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6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0215000

    號函准解散登記，並已向本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被告吉登

    公司公示資料查詢、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㈠第19、145頁）。而被告吉登公司經解散登記，惟須俟

    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

    公司法人格始因清算完結而消滅，則其既尚未踐行清算程序

    完畢，法人格現仍存續，就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能力，且依

    前揭規定，自應以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即被告吉登公司之

    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被告周欣穎、呂德倫於102年間共同出

    資設立被告吉登公司，原告為該公司總出資額32％（即新臺

    幣（下同）1,600,000元）之股東，被告呂德倫為被告吉登

    公司之董事，被告周宜德為被告吉登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

    周欣穎亦為股東，嗣經選任為被告吉登公司之清算人。詎被

    告吉登公司於105年底起改由被告周欣穎、呂德倫、周宜德

    （下合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與被告吉登公司合稱被告吉

    登公司等4人）經營，其等即預謀掏空被告吉登公司之資產

    ，除未通知原告參與歷次股東會外，更擅自將被告吉登公司

    名下所有汽車9輛（車牌號碼分別為RAC-3007、RAC-3016、R

    AC-3007、RAC-2975、RAC-3023、RBM-2527、RAC-3029、RAC

    -3015、RAC-2529、RAC-2976，下合稱系爭車輛）全部出售

    ，其中部分汽車更係移轉至被告周宜德擔任負責人且與被告

    吉登公司營業項目相近之尚鴻租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鴻

    公司），致被告吉登公司無繼續經營之可能，所得價款亦去

    向不明，並未分予各股東；另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

    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元以上，致被告吉登公

    司近年來無從為盈餘分配，顯然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

    派請求權。又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112年間自行召開股東臨時

    會決議解散被告吉登公司，並選任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

    繼續排除原告作為股東於清算過程中之權利，而被告吉登公

    司於申報112年間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尚有現金2,321,663

    元，現被告吉登公司既已解散，被告吉登公司及被告周欣穎

    等3人即應將賸餘財產依股權比例分配予原告，然其等迄今

    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有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復因其等之過失致

    被告吉登公司無法向法院取回提存擔保金，致賸餘財產銳減

    ，亦侵害原告基於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是以，

    被告周欣穎等3人均屬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但皆

    未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共同與被告吉

    登公司侵害原告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

    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

    於本案一部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與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賠償2

    ,321,66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吉登公司除109年至111年間，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而未召開股東會，其餘年度之股東會均有通知原

    告，並經原告親自或委任鄭吉生或洪國鎮律師（該2人即本

    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到場參與，非如原告所指將其排除在

    外之情。而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起原由原告及鄭吉生經營

    管理，自106年間起因營運狀況不佳且資金不足，乃於107年

    5月23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7年股東會），決議將公司

    名下效益較低之車輛出售，並給予股東優先認購權；又於10

    8年9月4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經股東會

    決議授權時任負責人即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而出售所

    得價金均用於公司營運或償還公司負債，無原告所稱擅自處

    分之情事。又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

    、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北地檢署）予以不起訴處分，可見被告呂德倫、周宜德並無

    侵害公司股東權益可言。另原告於106年間移交經營權時，

    被告吉登公司已有高額之股東往來負債，於被告周欣穎等3

    人經營期間雖略有升降，但再無大額之股東往來借款，難認

    有何捏造虛假數額之情。再者，被告吉登公司不堪長期虧損

    ，且屢遭原告興訟，故於112年間經股東會決議清算，而其

    資產清冊固顯示有現金2,321,663元，但其中1,960,083元業

    因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勞資訴訟，乃依法提存

    於法院，嗣被告吉登公司依判決結果賠償後，原告及鄭吉生

    卻對法院通知其表示意見之函文置之不理，始致被告吉登公

    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此顯非屬被告周欣穎等3人之

    過失，足見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未刻意隱匿或侵占公司資產

    ，原告迄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及被告吉登公司有

    何共同侵害其股東權益之行為，亦未就其所受損害為若干為

    具體說明，其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應連帶賠償2

    ,321,663元，自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4月18日經核准設立，該時董事為被告

    呂德倫，被告周欣穎、原告則為股東；嗣被告吉登公司於11

    2年5月23日經股東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決議解散，

    並選任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而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

    德提出刑事侵占、背信、詐害債權等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偵辦後，以111年度偵字第31496號、112年度偵字第205

    8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且有被告吉登公司設立登記表、系爭112年股東會議

    事錄、願任清算人同意書、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1至22、221至225、251至255頁），並

    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周欣穎等3人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負責人、清算

    人，惟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其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

    請求權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受有損害，應與被告吉登公司

    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情，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

    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

    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

    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盈餘分派

    請求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

    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

    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

    、成立之社團法人；有限公司係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

    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應載明資本總額、各股東出資額、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

    準；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後，不

    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公司法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第1項第4、5款、

    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3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可

    知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具有獨立之法人格，雖

    係由股東組成，然公司與股東係不同權利主體，公司名下財

    產仍歸屬於公司所有，並非由股東依出資額或股份比例共有

    ，此與合夥財產，係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者不同，且股東

    基於股東權請求公司分派盈餘，係以公司有盈餘為前提，且

    盈餘之分派亦須符合前揭規定，非謂公司未發放盈餘，即可

    一概認定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有受損之情。

　⒊復按公司股東雖有參與股東會議權、依法定程序請求撤銷股

    東會決議權、少數股東之請求收買股份權、制止董事會為特

    定行為之請求權、解任董事權，以及對於解散清算後之公司

    剩餘財產請求權等權利。然公司乃有別於股東之另一權利主

    體，當公司之權益受侵害，而代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有應

    負責之事由時，股東除依公司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規定之程

    序實施訴訟行為，請求救濟外，於法律別無明文之情形下，

    尚難謂股東得逕以股東個人之身分，就另一權利主體之公司

    受損害權益為主張，方無悖於權利主體始得行使其權利之法

    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

    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之股東，基於持有股份對於公司行

    使盈餘分派請求權，及於公司解散後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請

    求權，與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侵害，而對於侵權行為人

    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截然有別。本件上訴人主張之事實

    縱為真實，其受損害之人為公司，而非上訴人，難以上訴人

    為該公司之股東，基於其股權得行使盈餘分派或剩餘財產分

    配之權，即認其同時受損害，而得對被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

    求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

    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

    損害，受害者應為公司，損害亦歸屬公司，公司之個別股東

    尚不得直接請求該侵害公司權益者，對個別股東害負損害賠

    償責任。

　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呂德倫、周欣穎、周宜德（即被告周欣

    穎等3人）於經營被告吉登公司期間，擅自處分原屬被告吉

    登公司之系爭車輛，卻未說明金錢流向或提出交易資料，致

    被告吉登公司產生鉅額虧損，並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

    派請求權云云，為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所否認，並舉系爭107

    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暨委託書、吉登公司107年6月20日函暨

    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系爭108年股東會會議記錄為憑（見本

    院卷㈠第197至212頁）。觀諸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所

    載，其中第二案之案由為：「公司從106年起因旅遊市場緊

    縮等因素，加上繳交車貸使營運資金不足，經開股東會以借

    款方式活化財務，目前已借款新台幣1,800,000元，今資金

    依然吃緊，且現金周轉可能不足，為解決此短缺及健全財務

    結構，擬請討論資金以增加貸款金額。增加資金股本。

    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如何籌措提請公決」

    ，並作成採取丙案「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

    目前車趟率約30％，先出售舊車待景氣好轉，亦可購買新車

    增加車輛數且調整車齡結構，出售時以雙掛號通知股東，股

    東亦有優先認購權」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197至198頁）；

    另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亦討論案由三「吉登租車公司108年度

    營業方針、計畫討論」，並作成「授權周宜德處理賣車事宜

    。賣掉公司7部車，賣出後再召開股東會，討論如何分配股

    東及數額」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207至208頁）；就上開2次

    股東會，原告均委由鄭吉生出席，此亦有各該委託書在卷足

    參（見本院卷㈠第201、211頁），可知被告吉登公司確經股

    東會決議出售車輛，並授權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已難

    謂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擅自處分系爭車輛之情。又原告雖稱

    被告周欣穎等3人未交代售車之金流去向，顯係脫產，蓄意

    掏空被告吉登公司，然就此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

    其前就相同事實對被告呂德倫及被告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

    、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北地檢署以系爭刑事案件予

    以不起訴處分，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㈠第221至225頁），復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審

    閱無訛，故要難逕認原告所述為真。況系爭車輛乃被告吉登

    公司所有之財產，揆諸上開說明，縱認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

    侵占售車價金之行為，然其等亦係侵害原本應歸屬於被告吉

    登公司之權益內容，故受損害者應為被告吉登公司，而非股

    東個人，則原告直接以股東身分向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請求

    損害賠償，自難謂有據。

　⒌又查，原告另主張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

    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餘元，造成被告吉登公司虧損，亦

    侵害其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112年度

    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亦為被告周欣

    穎等3人所否認，辯稱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係從102

    年間之2,100,000元，逐年攀升至106年間之12,200,000元，

    而非於112年突然增加至12,604,000元等語，並舉被告吉登

    公司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資產負債表為佐證（見本院卷

    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1至62頁）。參諸前開國稅局電

    子申報資料及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所示，被告吉登公司歷年之

    「業主（股東）往來」金額依序為102年之2,100,000元、10

    3年之8,200,000元、104年之9,900,000元、105年之9,900,0

    00元、106年之12,200,000元、107年之13,400,000元、108

    年之12,604,000元、109年之11,604,000元、110年之11,604

    ,000元、111年之12,604,000元、112年之12,604,000元（見

    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3、49、55、60、62頁）

    ，又原告不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於102至106年間係由其經營，

    其係於106年1月25日將業務移交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亦有

    其提出之業務交接清冊在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

    ），佐之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我是幫吉登公司作帳的記帳

    士，從我母親楊碧蓮就開始處理，到我112年設立事務所時

    已經超過10年；102至106年1至2月間示由原告交付銷項發票

    、進項憑證、銀行存借款、股東往來紀錄、應收、應付帳款

    紀錄等相關憑證等給母親的事務所來進行報稅事宜，106年

    原告離開吉登公司後，中間有改為一位李小姐接洽，後來就

    都改成周太太作為主辦會計直到現在；又關於102至112年度

    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我們入帳後發現吉登公司的

    現金是負數，就去詢問當時對接的會計人員，他們說是股東

    借公司錢來付公司帳款，故列為股東往來項目等語（見本院

    卷㈡第171至173頁），由上可見，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106年

    移轉經營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時，已有12,200,000元之股東

    往來金額，其後該數額逐年有所增減，迄112年止為12,604,

    000元，但均未曾減少至接近零元之低額，即無足證明被告

    周欣穎等3人有於接手經營公司後虛增1,200萬餘元股東往來

    數額之情事。原告雖質疑前開資產負債表均未見公司或記帳

    士之用印，且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移交帳冊時並無虧損云云

    ，但此經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被告等人提出之102至112年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均係由我或我母親的事物所製作，都

    是由事務所人員輸入數字後，由軟體套裝而成，簽章欄位亦

    係軟體制式格式，我或我母親的事務所都沒有在蓋章，而吉

    登公司在102至105年度都是虧損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72

    至173頁），而原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確切事證說明前開文

    件有何不實之處，觀其前開所提業務交接清冊亦僅見雙方於

    106年1月25日移交零用金6,243元及財產、檔案、印章等清

    冊（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但未能窺見該等書面文件

    之具體內容，自無足證明原告前述被告吉登公司於移轉經營

    權並無虧損等情為真，當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

    主張，猶無所據。

　⒍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經

    營期間有可發放之盈餘，且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關於盈餘

    分派之相關規定，但被告周欣穎等3人仍不予發放等情，則

    原告主張其盈餘分派請求權受損，實無依據。從而，原告以

    其作為被告吉登公司股東之身分，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

    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核非有理。

　㈡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

    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

    。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民法第90

    條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職務，倘

    有怠忽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時，應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任；

    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並應對第三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公

    司法第95條亦定有明文。可知清算人於清償公司債務前，不

    得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給股東，倘違反此項規定，尚須負刑

    事責任。

　⒉經查，被告吉登公司由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迄今尚未清

    算完結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吉登公司既未清算完

    畢，清算人即被告周欣穎或其他被告均無將公司賸餘財產分

    派予原告之給付義務，則原告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已難謂

    受有損害。原告雖主張依被告吉登公司112年所申報之111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見其尚餘2,264,864元現金，卻不依

    股權比例分派予原告，又過失不向法院取回提存金，導致公

    司財產減少，使其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隨之受損云云，並舉

    被告吉登公司112年6月19日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

    05頁），然此據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否認，辯稱上開現金中

    有1,960,083元係供作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另

    案勞資訴訟之擔保提存金，係因原告及鄭吉生消極不理會法

    院請其表示意見之通知，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

    開擔保金等語。參諸原告及鄭吉生與被告吉登公司就另案確

    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案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字

    第104號案件），於111年11月14日調解成立，嗣被告吉登公

    司雖依調解成立內容履行，但就其中第3項「吉登公司應於1

    11年12月15日匯款給付陳香琴17萬元」部分，遲於111年12

    月19日履行，不合乎第5項原告同意取回提存物之條件，而

    本院提存所經函知原告、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得否取回提

    存物表示意見，或通知其等到場說明，均未獲置理，故本院

    提存所乃依形式審查否准被告吉登公司取回提存金之聲請等

    情，有上開調解筆錄、本院提存所112年取字第1023號意見

    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存字第1842、1843、186

    6號、112年度取字第1023、1024、1025號案件卷證審閱無訛

    ，可知被告吉登公司雖未按期履行調解成立內容，但遲延天

    數僅有4日，其後亦積極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金，卻

    因原告、鄭吉生消極不表示意見，致該等提存金迄今仍無法

    取回，則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是否有怠予取回提存金之過失

    ，實難遽論。因認原告之主張，並無可取。

⒊據上，原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有何侵害行為，及

  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究竟受何損失，故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請求被告吉登公司

  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或被告周欣穎應依公司法第9

  5條規定負清算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均難認有理。

  ㈢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⒈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

    條第1項定有明文。然此條既係針對公司所受損害，則原告

    自無從依此條主張其股東權受損之損害賠償。

　⒉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

    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亦有明文。惟被告周欣穎等3人既均難認成立侵權行

    為，而毋須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

    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

    司等4人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

    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884號

原      告  陳香琴  

訴訟代理人  

兼

送達代收人  洪國鎮律師

            鄭吉生  

被      告  吉登租車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周欣穎  







被      告  周宜德  



            呂德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睿文律師

上  一  人

複代 理 人  蔡瑋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並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之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及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吉登租車有限公司（下稱吉登公司）於民國112年5月23日經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並推選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並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6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0215000號函准解散登記，並已向本院呈報清算人等情，有被告吉登公司公示資料查詢、本院民事紀錄科查詢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145頁）。而被告吉登公司經解散登記，惟須俟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公司法人格始因清算完結而消滅，則其既尚未踐行清算程序完畢，法人格現仍存續，就本件訴訟自有當事人能力，且依前揭規定，自應以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即被告吉登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被告周欣穎、呂德倫於102年間共同出資設立被告吉登公司，原告為該公司總出資額32％（即新臺幣（下同）1,600,000元）之股東，被告呂德倫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董事，被告周宜德為被告吉登公司實際負責人，被告周欣穎亦為股東，嗣經選任為被告吉登公司之清算人。詎被告吉登公司於105年底起改由被告周欣穎、呂德倫、周宜德（下合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與被告吉登公司合稱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經營，其等即預謀掏空被告吉登公司之資產，除未通知原告參與歷次股東會外，更擅自將被告吉登公司名下所有汽車9輛（車牌號碼分別為RAC-3007、RAC-3016、RAC-3007、RAC-2975、RAC-3023、RBM-2527、RAC-3029、RAC-3015、RAC-2529、RAC-2976，下合稱系爭車輛）全部出售，其中部分汽車更係移轉至被告周宜德擔任負責人且與被告吉登公司營業項目相近之尚鴻租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鴻公司），致被告吉登公司無繼續經營之可能，所得價款亦去向不明，並未分予各股東；另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元以上，致被告吉登公司近年來無從為盈餘分配，顯然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又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112年間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解散被告吉登公司，並選任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繼續排除原告作為股東於清算過程中之權利，而被告吉登公司於申報112年間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尚有現金2,321,663元，現被告吉登公司既已解散，被告吉登公司及被告周欣穎等3人即應將賸餘財產依股權比例分配予原告，然其等迄今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有賸餘財產可供分配，復因其等之過失致被告吉登公司無法向法院取回提存擔保金，致賸餘財產銳減，亦侵害原告基於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是以，被告周欣穎等3人均屬公司法第8條所定之公司負責人，但皆未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共同與被告吉登公司侵害原告之股東權益，爰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於本案一部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與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吉登公司除109年至111年間，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未召開股東會，其餘年度之股東會均有通知原告，並經原告親自或委任鄭吉生或洪國鎮律師（該2人即本件原告之訴訟代理人）到場參與，非如原告所指將其排除在外之情。而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起原由原告及鄭吉生經營管理，自106年間起因營運狀況不佳且資金不足，乃於107年5月23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7年股東會），決議將公司名下效益較低之車輛出售，並給予股東優先認購權；又於108年9月4日召開股東會（下稱系爭108年股東會），經股東會決議授權時任負責人即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而出售所得價金均用於公司營運或償還公司負債，無原告所稱擅自處分之情事。又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予以不起訴處分，可見被告呂德倫、周宜德並無侵害公司股東權益可言。另原告於106年間移交經營權時，被告吉登公司已有高額之股東往來負債，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經營期間雖略有升降，但再無大額之股東往來借款，難認有何捏造虛假數額之情。再者，被告吉登公司不堪長期虧損，且屢遭原告興訟，故於112年間經股東會決議清算，而其資產清冊固顯示有現金2,321,663元，但其中1,960,083元業因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勞資訴訟，乃依法提存於法院，嗣被告吉登公司依判決結果賠償後，原告及鄭吉生卻對法院通知其表示意見之函文置之不理，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此顯非屬被告周欣穎等3人之過失，足見被告周欣穎等3人並未刻意隱匿或侵占公司資產，原告迄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及被告吉登公司有何共同侵害其股東權益之行為，亦未就其所受損害為若干為具體說明，其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應連帶賠償2,321,663元，自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吉登公司於102年4月18日經核准設立，該時董事為被告呂德倫，被告周欣穎、原告則為股東；嗣被告吉登公司於112年5月23日經股東會（下稱系爭112年股東會）決議解散，並選任被告周欣穎為清算人；而原告前對被告呂德倫、周宜德提出刑事侵占、背信、詐害債權等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以111年度偵字第31496號、112年度偵字第20585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刑事案件）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被告吉登公司設立登記表、系爭112年股東會議事錄、願任清算人同意書、系爭刑事案件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1至22、221至225、251至255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核閱無訛，堪信為真。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周欣穎等3人為被告吉登公司之負責人、清算人，惟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其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受有損害，應與被告吉登公司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情，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周欣穎等3人、吉登公司連帶賠償2,321,663元，有無理由？茲敘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盈餘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有限公司係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應載明資本總額、各股東出資額、盈餘及虧損分派比例或標準；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後，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公司法第1條、第2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第1項第4、5款、第110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23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公司為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具有獨立之法人格，雖係由股東組成，然公司與股東係不同權利主體，公司名下財產仍歸屬於公司所有，並非由股東依出資額或股份比例共有，此與合夥財產，係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者不同，且股東基於股東權請求公司分派盈餘，係以公司有盈餘為前提，且盈餘之分派亦須符合前揭規定，非謂公司未發放盈餘，即可一概認定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有受損之情。

　⒊復按公司股東雖有參與股東會議權、依法定程序請求撤銷股東會決議權、少數股東之請求收買股份權、制止董事會為特定行為之請求權、解任董事權，以及對於解散清算後之公司剩餘財產請求權等權利。然公司乃有別於股東之另一權利主體，當公司之權益受侵害，而代表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又有應負責之事由時，股東除依公司法第213條至第215條規定之程序實施訴訟行為，請求救濟外，於法律別無明文之情形下，尚難謂股東得逕以股東個人之身分，就另一權利主體之公司受損害權益為主張，方無悖於權利主體始得行使其權利之法意（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之股東，基於持有股份對於公司行使盈餘分派請求權，及於公司解散後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請求權，與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侵害，而對於侵權行為人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截然有別。本件上訴人主張之事實縱為真實，其受損害之人為公司，而非上訴人，難以上訴人為該公司之股東，基於其股權得行使盈餘分派或剩餘財產分配之權，即認其同時受損害，而得對被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424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如公司本身之財產遭受他人損害，受害者應為公司，損害亦歸屬公司，公司之個別股東尚不得直接請求該侵害公司權益者，對個別股東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呂德倫、周欣穎、周宜德（即被告周欣穎等3人）於經營被告吉登公司期間，擅自處分原屬被告吉登公司之系爭車輛，卻未說明金錢流向或提出交易資料，致被告吉登公司產生鉅額虧損，並侵害原告身為股東之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為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所否認，並舉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暨委託書、吉登公司107年6月20日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系爭108年股東會會議記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97至212頁）。觀諸系爭107年股東會之會議記錄所載，其中第二案之案由為：「公司從106年起因旅遊市場緊縮等因素，加上繳交車貸使營運資金不足，經開股東會以借款方式活化財務，目前已借款新台幣1,800,000元，今資金依然吃緊，且現金周轉可能不足，為解決此短缺及健全財務結構，擬請討論資金以增加貸款金額。增加資金股本。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如何籌措提請公決」，並作成採取丙案「出售出車趟數較少且較無效益之車輛，目前車趟率約30％，先出售舊車待景氣好轉，亦可購買新車增加車輛數且調整車齡結構，出售時以雙掛號通知股東，股東亦有優先認購權」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197至198頁）；另於系爭108年股東會亦討論案由三「吉登租車公司108年度營業方針、計畫討論」，並作成「授權周宜德處理賣車事宜。賣掉公司7部車，賣出後再召開股東會，討論如何分配股東及數額」之決議（見本院卷㈠第207至208頁）；就上開2次股東會，原告均委由鄭吉生出席，此亦有各該委託書在卷足參（見本院卷㈠第201、211頁），可知被告吉登公司確經股東會決議出售車輛，並授權被告周宜德處理售車事宜，已難謂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擅自處分系爭車輛之情。又原告雖稱被告周欣穎等3人未交代售車之金流去向，顯係脫產，蓄意掏空被告吉登公司，然就此並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且其前就相同事實對被告呂德倫及被告周宜德提出侵占、背信、毀損債權之刑事告訴，亦經臺北地檢署以系爭刑事案件予以不起訴處分，此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21至225頁），復經本院調取系爭刑事案件全案卷證審閱無訛，故要難逕認原告所述為真。況系爭車輛乃被告吉登公司所有之財產，揆諸上開說明，縱認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侵占售車價金之行為，然其等亦係侵害原本應歸屬於被告吉登公司之權益內容，故受損害者應為被告吉登公司，而非股東個人，則原告直接以股東身分向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請求損害賠償，自難謂有據。

　⒌又查，原告另主張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遭被告周欣穎等3人虛增高達1,200萬餘元，造成被告吉登公司虧損，亦侵害其盈餘分派請求權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112年度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亦為被告周欣穎等3人所否認，辯稱被告吉登公司之股東往來負債係從102年間之2,100,000元，逐年攀升至106年間之12,200,000元，而非於112年突然增加至12,604,000元等語，並舉被告吉登公司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資產負債表為佐證（見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1至62頁）。參諸前開國稅局電子申報資料及各年度資產負債表所示，被告吉登公司歷年之「業主（股東）往來」金額依序為102年之2,100,000元、103年之8,200,000元、104年之9,900,000元、105年之9,900,000元、106年之12,200,000元、107年之13,400,000元、108年之12,604,000元、109年之11,604,000元、110年之11,604,000元、111年之12,604,000元、112年之12,604,000元（見本院卷㈠第307至319頁；本院卷㈡第43、49、55、60、62頁），又原告不否認被告吉登公司於102至106年間係由其經營，其係於106年1月25日將業務移交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亦有其提出之業務交接清冊在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佐之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我是幫吉登公司作帳的記帳士，從我母親楊碧蓮就開始處理，到我112年設立事務所時已經超過10年；102至106年1至2月間示由原告交付銷項發票、進項憑證、銀行存借款、股東往來紀錄、應收、應付帳款紀錄等相關憑證等給母親的事務所來進行報稅事宜，106年原告離開吉登公司後，中間有改為一位李小姐接洽，後來就都改成周太太作為主辦會計直到現在；又關於102至112年度之「業主（股東）往來」數額，我們入帳後發現吉登公司的現金是負數，就去詢問當時對接的會計人員，他們說是股東借公司錢來付公司帳款，故列為股東往來項目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71至173頁），由上可見，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106年移轉經營予被告周欣穎等3人時，已有12,200,000元之股東往來金額，其後該數額逐年有所增減，迄112年止為12,604,000元，但均未曾減少至接近零元之低額，即無足證明被告周欣穎等3人有於接手經營公司後虛增1,200萬餘元股東往來數額之情事。原告雖質疑前開資產負債表均未見公司或記帳士之用印，且被告吉登公司於原告移交帳冊時並無虧損云云，但此經證人黃莉尹到庭證稱：被告等人提出之102至112年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均係由我或我母親的事物所製作，都是由事務所人員輸入數字後，由軟體套裝而成，簽章欄位亦係軟體制式格式，我或我母親的事務所都沒有在蓋章，而吉登公司在102至105年度都是虧損等語明確（見本院卷㈡第172至173頁），而原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確切事證說明前開文件有何不實之處，觀其前開所提業務交接清冊亦僅見雙方於106年1月25日移交零用金6,243元及財產、檔案、印章等清冊（見本院卷㈠第359至377頁），但未能窺見該等書面文件之具體內容，自無足證明原告前述被告吉登公司於移轉經營權並無虧損等情為真，當難為其有利之認定。是原告此部分主張，猶無所據。

　⒍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於被告周欣穎等3人經營期間有可發放之盈餘，且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關於盈餘分派之相關規定，但被告周欣穎等3人仍不予發放等情，則原告主張其盈餘分派請求權受損，實無依據。從而，原告以其作為被告吉登公司股東之身分，逕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核非有理。

　㈡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侵害其股東身分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部分：

　⒈按清算人非清償公司債務後，不得將公司財產分派於各股東。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分派公司財產時，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民法第90條定有明文。又清算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職務，倘有怠忽而致公司發生損害時，應對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任；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並應對第三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公司法第95條亦定有明文。可知清算人於清償公司債務前，不得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給股東，倘違反此項規定，尚須負刑事責任。

　⒉經查，被告吉登公司由被告周欣穎擔任清算人，迄今尚未清算完結等情，乃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吉登公司既未清算完畢，清算人即被告周欣穎或其他被告均無將公司賸餘財產分派予原告之給付義務，則原告之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已難謂受有損害。原告雖主張依被告吉登公司112年所申報之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可見其尚餘2,264,864元現金，卻不依股權比例分派予原告，又過失不向法院取回提存金，導致公司財產減少，使其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隨之受損云云，並舉被告吉登公司112年6月19日資產負債表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05頁），然此據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否認，辯稱上開現金中有1,960,083元係供作原告與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提起另案勞資訴訟之擔保提存金，係因原告及鄭吉生消極不理會法院請其表示意見之通知，始致被告吉登公司至今未能取回前開擔保金等語。參諸原告及鄭吉生與被告吉登公司就另案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案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勞上字第104號案件），於111年11月14日調解成立，嗣被告吉登公司雖依調解成立內容履行，但就其中第3項「吉登公司應於111年12月15日匯款給付陳香琴17萬元」部分，遲於111年12月19日履行，不合乎第5項原告同意取回提存物之條件，而本院提存所經函知原告、鄭吉生對被告吉登公司得否取回提存物表示意見，或通知其等到場說明，均未獲置理，故本院提存所乃依形式審查否准被告吉登公司取回提存金之聲請等情，有上開調解筆錄、本院提存所112年取字第1023號意見書在卷可參，並經本院調取111年度存字第1842、1843、1866號、112年度取字第1023、1024、1025號案件卷證審閱無訛，可知被告吉登公司雖未按期履行調解成立內容，但遲延天數僅有4日，其後亦積極向本院提存所聲請取回提存金，卻因原告、鄭吉生消極不表示意見，致該等提存金迄今仍無法取回，則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是否有怠予取回提存金之過失，實難遽論。因認原告之主張，並無可取。

⒊據上，原告未能舉證說明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有何侵害行為，及賸餘財產分派請求權究竟受何損失，故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對其負損害賠償之責，或被告周欣穎應依公司法第95條規定負清算人之損害賠償責任，均難認有理。

  ㈢原告主張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部分：

　⒈按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然此條既係針對公司所受損害，則原告自無從依此條主張其股東權受損之損害賠償。

　⒉次按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亦有明文。惟被告周欣穎等3人既均難認成立侵權行為，而毋須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基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第95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吉登公司等4人連帶給付原告2,321,66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